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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

份的注销已完成，引发“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8042

证券简称

奥维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8/25

停牌期间

全天

停牌终止日

2025/8/25

复牌日

2025/8/26

●调整前转股价格：84.88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84.94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8月26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已于2025年8月22日完成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441,785股股份的注

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由315,637,856股变更为315,196,071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8
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公司于2023年 8
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奥维转债”在
本次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
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或派送现金股利等
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
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其他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
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
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
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计算过程

公司于 2025年 6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注销完成

后公司股份将由315,637,856股变更为315,196,071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回购股份注销事宜，注销股份441,785股，占公司注销

前总股本的0.1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根据上述“奥维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条款，“奥维转债”转股价格将做相应调整，由84.88元/股调整为84.94元/股，计算过

程如下：
因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导致总股本的减少，“奥维转债”转股价格将按照公式 P1=

(P0+A×k)/(1+k)进行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84.88元/股；
A为回购股份均价45.38元/股；
k为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数所占回购注销实施前总股本的比例
=-0.14%（-441,785股/315,637,856股）；
P1为调整后转股价=[84.88+45.38×（-0.14%）]/[1+(-0.14%）]≈84.94元/股
综上，“奥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当前的84.88元/股调整为84.9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自2025年8月26日起生效。“奥维转债”于2025年8月25日停止转股，2025年8月26日起恢复
转股。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奥维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2023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0-82255998
电子邮箱：investor@wxautowell.com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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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
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2,678,

515股 。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数量及股份占比以公司最新的股本总数315,196,071股计

算。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2,678,51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22年6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无

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50号），同意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特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
请。此次公司向葛志勇先生发行新增股份7,704,608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
于2022年9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8,670,000股变更为106,374,608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前述公司向葛志勇先生定向发行的股票，限售期为该等股份自
发行结束（2022年9月1日）之日起36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合计为22,678,515股（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本
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由 7,704,608股变动为 22,678,515股），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
户，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20%。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9月1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限售股，自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为：
2022年10月31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

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06,374,608股增加至106,521,758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
096）。

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完成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106,521,758股增加至154,456,549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2-100）。因本次转增股本导致葛志勇持有的公司定向增发限售股股份增
加3,467,074股至11,171,682股。

2022年 12月 1日，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54,456,549股增加至154,470,010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公告编号：2022-109）。

2023年 5月 11日，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
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54,470,010股增加至154,827,261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
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23 号）的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公开发行11.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代码118042）。“奥
维转债”于2023年9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转股期为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
月9日（非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截至2025年8月21日因“奥维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
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487股。

2023年10月31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第二
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154,827,
261股增加至 155,045,493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公告编号：2023-115）。

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完成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分配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55,
045,493股增加至 224,811,24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3-121）。因本次转增股本导致葛志勇持有的公司定向增发限售股股份增加
5,027,257股至16,198,939股。

2024年1月3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以
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完
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24,811,240股增加至224,892,432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2024年3月15日，公司完成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800,466股股份的注销，公司股本由224,
892,592股变更为224,092,12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4）。

2024年 4月 18日，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
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24,092,158股增加至224,595,064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
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分配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24,595,
064股增加至 314,433,09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4-054）。因本次转增股本导致葛志勇持有的公司定向增发限售股股份增加6,479,
576股至22,678,515股。

2024年11月15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和第二
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314,433,
374股增加至314,999,45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和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公告编号：2024-117）。

2025年 1月 21日，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314,999,456股减少至314,965,981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6）。

2025年 1月 23日，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
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
后，公司股本总数由314,965,981股增加至315,086,974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2025年 3月 20日，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315,086,974股减少至315,052,411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3）。

2025年 5月 19日，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的股份
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315,052,422股增加至315,637,856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
052）。

2025年8月22日，公司进行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本
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315,637,856股变更为315,196,071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4）。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发行对象葛志勇承诺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

次发行取得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股份锁定安排。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按中国证监
会及上海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不存在未
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葛志勇、李文，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不存在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奥特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限售

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
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对奥特维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22,678,515股，占公司总股本7.20%，限售期为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该等股份自发行结束（2022年9月1日）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葛志勇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22,678,515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7.20%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2,678,515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2,678,515

22,678,515

限售期（月）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该等
股份自发行结束（2022年9月1
日）之日起36个月。

七、上网公告附件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

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助理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任职日期

过往从业经历

总经理助理

李海涛

-

-

2025-08-22

李海涛先生曾任广发银行金融市场部债券自营交易员，华福证券自营固定收益总
部交易主管、副总经理。2018年加入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基金投资部总监、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基金经理；现任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基金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基金从业资格

中国

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注：根据2015年4月24日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和“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按有关规定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8月23日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8月23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关

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 13号）、中国证券

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经

与相关托管人协商一致，我公司决定自2025年8月22日起，以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为计算

依据，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华虹公司（股票代码：688347）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协商，自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

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qhlh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40-0099

咨询有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

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浙商丰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丰利增强债券

006102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

黄玥

赵柳燕、刘新正

2、增聘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黄玥

2025年08月22日

4

1

2021年6月加入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目前任职于固定收益部。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基金主代码

013231

007179

003549

否

是

否

中国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

基金名称

浙商智多盈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丰顺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惠裕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4-12-16

2025-02-27

2025-02-27

离任日期

-

-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浙商丰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8月23日

中欧瑾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中欧瑾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瑾尚混合

013830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解聘基金经理

刘勇

张跃鹏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张跃鹏

公司安排

2025-08-22

担任其他投资岗位

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3日

中欧聚优港股通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中欧聚优港股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聚优港股通混合发起

018105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解聘基金经理

钱亚风云

沈悦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沈悦

公司安排

2025-08-22

担任其他产品的基金经理

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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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73 证券简称：嘉化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2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乍浦环山路88号嘉化研究院二楼综合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9

570,127,055

43.22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韩建红女士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李郁明先生、黄恺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全部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9,746,455

比例（%）

99.9333

反对

票数

270,4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10,200

比例（%）

0.019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9,663,455

比例（%）

99.9187

反对

票数

306,900

比例（%）

0.0538

弃权

票数

156,700

比例（%）

0.0275

3.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859,739

比例（%）

97.4975

反对

票数

14,150,416

比例（%）

2.4820

弃权

票数

116,900

比例（%）

0.0205

3.02、议案名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850,439

比例（%）

97.4959

反对

票数

14,146,916

比例（%）

2.4814

弃权

票数

129,700

比例（%）

0.0227

3.03、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858,839

比例（%）

97.4973

反对

票数

14,140,716

比例（%）

2.4803

弃权

票数

127,500

比例（%）

0.0224

3.0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898,639

比例（%）

97.5043

反对

票数

14,112,716

比例（%）

2.4754

弃权

票数

115,700

比例（%）

0.0203

3.05、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862,139

比例（%）

97.4979

反对

票数

14,149,216

比例（%）

2.4818

弃权

票数

115,700

比例（%）

0.0203

3.06、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812,339

比例（%）

97.4893

反对

票数

14,173,616

比例（%）

2.4860

弃权

票数

141,100

比例（%）

0.0247

3.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816,239

比例（%）

97.4899

反对

票数

14,179,816

比例（%）

2.4871

弃权

票数

131,000

比例（%）

0.0230

3.08、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694,139

比例（%）

97.4685

反对

票数

14,304,716

比例（%）

2.5090

弃权

票数

128,200

比例（%）

0.0225

3.09、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801,539

比例（%）

97.4873

反对

票数

14,183,016

比例（%）

2.4877

弃权

票数

142,500

比例（%）

0.0250

4、议案名称：关于追加授权2025年度期货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9,340,339

比例（%）

98.1081

反对

票数

10,636,508

比例（%）

1.8656

弃权

票数

150,208

比例（%）

0.02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881,003

24,798,003

比例（%）

98.4934

98.1648

反对

票数

270,400

306,900

比例（%）

1.0704

1.2149

弃权

票数

110,200

156,700

比例（%）

0.4362

0.62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雪 王佩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0273 证券简称：嘉化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3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辞职情况

(一) 提前辞职的基本情况

姓名

林传克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8 月 22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 年 10 月 11
日

离任原因

公 司 内 部 工
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

具 体 职 务（如
适用）

副总经理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 辞职对公司的影响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化能源”）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

司非独立董事林传克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林传克先生申请辞去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林传克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副总经

理职务。林传克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公司的正常运作。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林传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林传克生与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林传克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

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附件：

简 历

林传克先生，1982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浙江嘉化

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制造部经理、新材料厂厂长、总经理助理、高分子装置经理、生产总监

等职；现任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传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扬联众”）于2025年1月15日披

露公司及前实际控制人苏同先生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142025002号、证监立案字0142025004号）。因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苏同先生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6）。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11
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

二、《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苏同、郭建军：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扬联众或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苏同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
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
告知。

经查明，华扬联众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华扬联众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导致相关定期

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2021年，华扬联众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华扬创想广告有限公司通过北京嘉实兆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累计向华扬联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同提供资金18,153万元，构成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华扬联众在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中，未按规
定披露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生额均为18,153万元，分别占当期披露
净资产的比例为10.02%和7.84%。华扬联众在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

半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均为 18,153万元，占当期披露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0.02%、7.84%、
7.91%、11.73%和12.07%。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华扬联众已收回上述被占用资金。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 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2021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1]16号）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1]15号）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上述事项应当在 2021年半年度报告、
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华扬联
众未按规定披露，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
为。

二、华扬联众少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华扬联众少计提对北京鑫诺科捷商贸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导致2021年年度报

告、2022年年度报告分别虚增利润总额1,732.96万元、6,939.31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比例分别为6.72%、10.31%。2025年7月10日，华扬联众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公告》，更正了相关财务信息。

华扬联众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涉嫌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
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有银行账户资料、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公司公告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华扬联众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导致

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
告存在重大遗漏，以及华扬联众少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导致 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涉嫌 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苏同时任华扬联众董事长、总经理，组织、安排案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少计提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事项，郭建军时任华扬联众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知悉案涉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和少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事项，且苏同、郭建军签字保证华扬联众相关定期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依 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苏同、郭建军
是华扬联众案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同时，苏同时任华扬联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安排案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少
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事项，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的情形。

华扬联众、苏同、郭建军存在认错认罚等从轻情节。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
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的罚款；
二、对苏同给予警告，并处以750万元的罚款，其中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处以500万

元的罚款，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250万元的罚款；
三、对郭建军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
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
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
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事先告知书回执》（附后，注明对上述
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
利。”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9.8.1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

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七）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条第一

款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
科目”。

根据本次收到的《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 4月修订）》第 9.8.1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但未触及第 9.5.1条、第 9.5.2条、第
9.5.3条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本次收到的为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事先告
知书》，最终结果以其后续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对于《事先告知书》中涉及
的相关事项，公司已进行深刻的自查自纠并已整改完毕。截至2023年底，公司已收回《事先告
知书》中所属被占用资金。公司前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
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已于2025年7月10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公司已对相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
调整，涉及到2021年至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3、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引以为戒，认真汲取经验教训，

积极落实整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公司合规建设常态化，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的规范
性和有效性，提升财务专业能力，积极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切实维护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推动公司规范、持续、高质量发展。

4、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机构相关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后续进展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网址为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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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